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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17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已于 2017 年 10 月 14 日、2017 年 11 月 11 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且已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2017 年 11 月

10 日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www.hkex.com.hk）。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 年 11 月 30 日 13: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7 年 11 月 30 日 9:30—11:30，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17 年 11 月 29 日 15:00—2017 年 11 月 30 日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 2199 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洪国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36,405,467股，

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11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25,672,1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7.15%。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代理人）107 人，代

表股份 85,433,862 股，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41%。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7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525,392,3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3%。 

（2）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279,8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本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但只可于会上

表决反对决议案的公司股份。 

其中： 

1、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15 人，代表股份 302,818,560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

总股份总数的 27.20%。  

2、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96 人，代表股份 189,596,629 股，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

总股份总数的 40.26%。  

3、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东出席情况： 

H 股股东（代理人）1 人，代表股份 33,257,001 股，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总

股份总数的 9.4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核数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两项特别

议案（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

果统计表》），内容如下： 

特别决议案一项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可续期公司债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一项（新增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湛江晨鸣银团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本次会议点票的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石鑫、周雪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有表决权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该议案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股份

比例 

股数 

占该议案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股数 

占该议案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一 特别决议案一项 

1 逐项审议关于发行可续期公司债的议案 

1.01 发行规模 

总计：   525,672,190   514,253,995  97.8279% 11,418,195  2.1721% 0  0.000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85,433,862  74,015,667  86.6350% 11,418,195  13.3650% 0  0.0000%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302,818,560  302,818,5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189,596,629  183,467,413  96.7672% 6,129,216  3.2328%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3,257,001  27,968,022  84.0966% 5,288,979  15.9034% 0  0.0000% 

1.02 存续期限 

总计：   525,672,190   514,253,495  97.8278% 11,418,195  2.1721% 500  0.0001%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85,433,862  74,015,167  86.6345% 11,418,195  13.3650% 500  0.0006%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302,818,560  302,818,060  99.9998% 0  0.0000% 500  0.0002%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189,596,629  183,467,413  96.7672% 6,129,216  3.2328%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3,257,001  27,968,022  84.0966% 5,288,979  15.9034% 0  0.0000% 

1.03 票面利率 

总计：   525,672,190   514,253,495  97.8278% 11,418,195  2.1721% 500  0.0001%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85,433,862  74,015,167  86.6345% 11,418,195  13.3650% 500  0.0006%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302,818,560  302,818,060  99.9998% 0  0.0000% 500  0.0002%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189,596,629  183,467,413  96.7672% 6,129,216  3.2328%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3,257,001  27,968,022  84.0966% 5,288,979  15.9034% 0  0.0000% 

1.04 发行对象 总计：   525,672,190   514,253,495  97.8278% 11,418,195  2.1721% 500  0.0001%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85,433,862  74,015,167  86.6345% 11,418,195  13.3650% 500  0.0006%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302,818,560  302,818,060  99.9998% 0  0.0000% 500  0.0002%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189,596,629  183,467,413  96.7672% 6,129,216  3.2328%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3,257,001  27,968,022  84.0966% 5,288,979  15.9034% 0  0.0000% 
 




